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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版式设计权是我国邻接权制度中的一个特色权利，但在当前实务中争议不断，在司法裁判中，绝大多数

版式设计权纠纷的原告诉求都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出版者陷入维权困境。当前版式设计权仍然是基于

改革开放初期，出版者大多为国家财政支持的事业单位而设计的。但时至今日，出版业基本已经市场化，

这种权利设计已经过时，其立法的功能定位也已无法实现，权利设计需要重构。在国际视野下，英国法

的版面布局权、日本法的出版权与美国法上的相关制度，能为我国版式设计权的重构提供借鉴。为了符

合时代发展，版式设计权应当实现类型化分类，并完善出版者的权利体系，在司法裁决中也可以引入反

不正当竞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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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ght of typographical arrangement is a distinctive right within China’s neighboring rights. How-
ever, it has been controversy in current practice. In judicial rulings, the vast majority of plaintiffs' 
claims in right of typographical arrangement disputes have not been supported by the cou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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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ving publishers in a predicament when seeking legal protection. Right of typographical ar-
rangement currently is still based on the early day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when most 
publishers were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as public institutions. However, today's 
publishing industry has become market-oriented, rendering the right of typographical arrange-
ment outdated and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unattainable. A restructuring of the right’s design is 
necessary.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right of typographical arrangement in the UK, pub-
lication rights in Japan, and copyright law in US can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the recon-
struction of China's right of typographical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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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早在 1991 年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版式设计权在我国的知识产权法体系中首次出现。到 2001
年《著作权法》修订，版式设计权被纳入法律规定，此后相关条文长期未曾改动。然而版式设计权的设

置长期以来在学界存有争议，对于其权利的性质、内容，甚至是否应该要在法律中继续保留都有争论。 
笔者试从我国出版业的发展与现实出发，就版式设计权设立的时代背景，并结合分析设置有类似法

律制度的国家，对版式设计权进行分析并期望能对该权利法律结构的完善有所助益。 

2. 中国的版式设计权发展与问题 

2.1. 版式设计权的立法背景 

2.1.1. 中国的出版业发展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业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事业而非产业。出版业在其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浓

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在新中国早期，政府起到主导作用，当时全国大部分出版社都是国企，体现了

国家垄断控制的特点[1]。当时全国各大行政区分别筹建、改进以及扶植各自的地方出版事业，我国出版

业发展因此带有鲜明的地域属性。直到 1956 年底，国家完成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国 97 家

出版社中，国营出版社就有 80 家[2]。 
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版业依然有较强的“事业”属性，区别于其他的营利产业。首先，在产权制度

上，以国有独资为主，并严格限制非公有制资本的进入。其次在准入制度上，出版单位的设立采用严格

的审批制，图书出版许可由新闻出版总署负责审批，出版单位由主办单位进行监管。 
因为意识形态导向的需要，出版业内部的管理是高度行政化的[3]。出版单位的一切活动均需要听从

党政机关的指示，单位的负责人均为行政任命，单位也并不需要盈利。 
1992 年后，出版社开始进行企业化改制，拨付的财政经费减少，出版社逐渐转向以市场为导向，自

负盈亏。 
到 21 世纪，几乎所有出版社都已经完成了企业化改制，成为市场主体[4]。为了应对市场化，在政府

的主导下，各地先后成立了出版集团，出版业走向了以地域为基础的集团化发展。非公资本也开始逐渐

参与出版活动。与此同时，大量的图书设计公司、工作室也逐渐在市场中发展。这些工作室或公司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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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出版或发行图书，但会参与图书的设计编辑等工作。 

2.1.2. 版式设计权的立法 
早在 1991 年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就已经有了版式设计权的相关规定。后 2001 年《著作权法》

修订，版式设计作为邻接权加入到法律中，此后相关规定长期未做修改。在最新版的《著作权法》中，

相关规定主要集中于第四章第一节的第三十七条。该条款规定了权利主体为出版者，权利专有控制范围

为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而所谓版式设计是对印刷品的版面格式的设计，包括对版心、排式、

用字、行距、标点等版面布局因素的安排[5]。 
版式设计权在全世界的知识产权法中并不常见。绝大部分设有邻接权的国家往往只承认表演者权、

录音制品者权、广播组织者权这三项权利。但知识产权的立法有较强的地域色彩，在国际上罕见并不意

味着，不适合我国国情。在我国，设立版式设计权是因为版式设计包含了设计者的许多劳动成果，为了

保护劳动成果不被他人无偿地使用，而采取法律的形式进行保护，以保护出版者的利益[5]。而且当时激

光照排技术远未普及，出版社多采用传统手工排版，而汉语因为汉字的复杂多样，其排版设计所付出的

劳力与脑力远胜于其他文字，编排的成本较高，采取法律保护十分有必要。 
版式设计的立法模式长期未做调整，但出版业从改革开放至今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版式设

计权的设置无异脱离现实行业发展。 

2.2. 当前版式设计权的司法问题 

2.2.1. 纠纷多发而维权困难 
改革开放至今，出版行业几乎已经实现了市场化，各地的出版集团作为市场主体，经济利益日益重

要。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各种民事纠纷也随之产生。而当前各地出版管理体制体系相互孤立，不同地

区的出版社有可能产生盗用版式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版式设计权诉讼案件中，法院却极少支持原告的版式设计诉讼请求。有学者调研发现，在 321 份案

件中，不支持出版者诉求的案件有 231 件，占比为 71.96% [6]。一个几乎得不到法院支持的权利，等同

于没有被法律规定的权利。 
面对维权困境，出版者为了提高胜诉率，大量案件中的版式设计权纠纷都不是单独诉求，往往会和

专有出版权纠纷一同提起，甚至是在反不正当竞争诉讼中提起。更有案件以专有出版权代替版式设计权

的作为诉求提出，反而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2.2.2. 权利主体出现突破 
当前实务中已有大量出版社、杂志社选择交由专业的平面设计美术工作室为其出版的图书进行版式

设计、装帧编排等。此时版式设计的设计者与出版者可能出现分离，但依据法律规定版式设计的权利主

体只能是出版者。 
关于主体是否能够突破这一问题，当前实践中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主体不能包括实际完成版式设计的受托人，因为认为版式设计权的设立主要是为了防

止出版者之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而非保护设计人的付出[7]。司法实践中，就曾有法院就在判决中明确

表示“版式设计权属于出版者不属于图书作者”
①
。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版式设计权可以由出版者与实际设计人在委托合同中约定权利主体的归属[8]。
允许由当事人约定权利归属，能更好协调版式设计的设计人与出版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2.2.3. 作为作品的版式设计 
通常而言，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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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创性，意味着即独立完成并且有创造性，而创造性在大陆法系中意味着作品能够反映作者独特个性与

情感表达。 
版式设计作为邻接权并不要求其具独创性，但是也不排斥版式设计达到具有独创性的高度。然而版

式设计是否能够表达设计者的独特个性与情感表达却是个问题。大多数版式设计无法脱离于出版作品而

独立存在，它往往只能加强表现原作者的独特个性与情感表达，但却无法表达设计人的意志。 
最高法曾明确表示了“版式设计虽服务于内容，但独立于内容而存在”

②
。虽然独立的版式设计有可

能存在，但独立版式的独立性也可以为行业内通用模板所排除。即版式是行业惯用的技术性简单出版模

板，则无法认定其为独立于内容的版式设计。就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Baker 诉 Selden 一案中提出的“融

合理论”
③
。当某一思想只有唯一的或为数极少的表达方式时，则表达与思想融合为一，该表达不受保护。 

虽然版式设计本质上可以作为一种独特的作品形式，可当前司法实践中尚未有将版式设计认定为作

品的案例。 

3. 版式设计权相关的比较法考察 

3.1. 英国 

3.1.1. 出版商行业协会的影响 
19 世纪的英国出版市场扩展迅速，同时也伴随着大量的无序竞争。大量的特价书商进行无底线竞争。

为了应对市场的混乱，出版商协会与书商协会相继成立[9]。到 20 世纪 30 年代，照相排版技术出现，使

得影印图书成本下降，出版图书再也不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生产模板，大量的新出版商出现并再版已经超

过版权保护期的图书[10]。 

3.1.2. 版面布局(Typographical Arrangement)专有权 
到 1935 年，英国出版商协会请愿将版式设计权加入正在修订的《伯尔尼公约》，但未能成功。因为

国际上的失败，英国出版商协会转而游说国内的立法机关[11]，最终在 1956 年，英国议会采纳了出版商

协会版权法修订意见，在著作权客体中直接加入出版物的“版面布局(typographical arrangement)”，这一

立法对英联邦地区的版权法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直接影响了我国的版式设计权立法。 
该权利的内容最早表述为“禁止以影印或者类似影印的方式复制版本的印刷安排”

④
。强调的是对同

一作品的保护，不是同一作品则不可能落入版面布局权的控制范围。这种构造是切合出版商利益的，针

对的就是图书模板被恶意出版商盗印的情况，主体自然也限于图书出版商。随后有判例将期刊出版者也

纳入在内[12]。但是版式设计人从未纳入在内，扩大的范围也仅局限于出版者主体中。 
英国的版面布局权是出版商协会游说的立法成果，其注重的是保护出版者的利益，目的在于制止出

版者之间的不正当竞争。但是，自版面布局权自 1956 年入法以来，整个英联邦地区都没有发生过单独的

版面布局权纠纷[10]。大部分情况下出版者都可以主张专有出版权以实现对盗印的控制，而仅在作品已超

过版权保护期进入公共领域的情况中，版面布局权可以起到弥补缺漏的作用。 

3.2. 美国 

3.2.1. 商业版权说 
美国版权法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出版制度的影响。在美国任何个人或组织都能自由组建出版社，

无需经过审批或登记，甚至政府机构中都不设置专门管理出版的部门。所以美国出版业的基本性质是商

业属性[13]，出版行业的高度商业化使得美国版权法更重视经济性权利。 
美国版权法是基于“商业版权说”而构建的，其强调作品的经济价值，对于版权的内容涉及多项经

济权利，而不包括作者的人身权。其版权保护的是出版者与公众，对作者的权利限制较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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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没有将排版设计加入到版权法的客体中，这在美国也通常不是法律问题。在美国版权只具备

经济价值，所以在实际出版活动中，作者会将版权依据合同完全移交给出版者以换取报酬，而基于合同

出版者获得了出版物的全部版权，能够作为版权人维护自身的利益。对于同一作品的版式设计纠纷，出

版者仅需以版权人的身份即可以提起诉讼。但是对于无版权或已过保护期限而进入公共领域的作品，出

版者就无法通过版权人的身份实现对版式设计的保护了。 

3.2.2.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 
美国版权法对于作品的认定虽然较为宽容，但是也并没有将版式设计认定为作品。在 G. Ricordi & Co

诉 Haendler 一案中，法官明确表示了“排版本身并不能被赋予版权”
⑤
。 

关于此类问题的解决途径，美国法选择了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来实现保护出版者的版式设计。在

Dutton Co.诉 Cupples 一案
⑥
中，原告多年出版发行的插图书籍，在排版、着色装订等方面凭借其精美的

设计与工艺获得较高的知名度，被告方采用类似版式设计与包装的书籍，尽管内容不同，但足以使消费

者产生混淆。法院最终支持了原告一方，并认定了经过精心设计的书籍版式设计，可以作为知名商品特

有装潢享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 
美国并没有选择通过法律规定权利以实现保护，而是尽量尊重市场主体间的意思自治。这是因为在

美国的出版市场商业属性强，出版社对版权的法律规定熟悉度高且有专门人员负责，专业程度更高，能

通过出版合同的约定协调双方的利益。 

3.3. 日本 

日本的著作权法与传统的大陆法系知识产权法相同，其著作权的设立着重保护人的人身权利与尊严。

正如有日本学者所评价的，“著作权法并不是投资保护法，它是保护人们精神的创造物而存在的” [15]。
著作权法完全是一部“作者的法”。 

但同样日本的著作权法也重视保护其出版者的利益。在《著作权法》第三章单章规定了出版权(出版

権)。其中出版权是指“出版权，是所有者根据法律规定，对其出版著作物，享有以分发为目的，按照原

作原样印刷或者通过其他机械的、化学的方法复制成书籍或图画的专有权。”
⑦ 

出版权的设立依据的是作者与出版者之间的出版契约，出版权协议为特定主体确立了出版权，获得

出版权的出版商可以根据协议对作品进行复制和发行[16]。但日本《著作权法》上的出版权相比一般的权

利人的复制权、发行权许可有着根本不同。出版者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取得了出版权，而非来自作者著作

权许可授权。且依据法律规定，出版者可以直接在侵权诉讼中担任原告。这样出版者在日本的出版权制

度下享有较大的权利，其法律地位几乎等同于作者。 
然而出版者的权利是源于作者的作品，而非其出版活动。出版者出版所耗费人力物力而设计的版式

设计若是被他人用作其他作品时，出版权则无法发挥作用。 
版式设计在日语中通常表述为“レイアウト”(layout)，版式设计只要其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就可

能认定为日本法上的编集著作物(相当于我国著作权法的汇编作品)而得到保护[17]。在司法实践中，就曾

有法院
⑧
将报纸的排版与设计认定为编集著作物，从而保护了出版者的权益[18]。但也有判决，未将图书

的排版设计认定为作品。在“知恵蔵”
⑨
案中，“知恵藏”是一本词典，而法院没有认定涉案词典的版式

设计为编集著作物。因为法院认为字典的排版设计是一种很有限的表达，缺少足够独创性，所以不能认

为作品。虽然在该案中排版设计没有被认定为作品，但法院同样承认了排版设计本身可以成为作品，只

要具备足够的独创性。 
版式设计被认定为作品，这意味版式设计的实际设计人能够作为作者，对版式设计享有著作权。在

日本出版业中，通常都是由出版社内部的编辑完成版式设计，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出版者仍能够享有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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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设计的专有权利。 
日本的相关法律制度主要依靠著作权法，通过直接设立出版权，来实现保护出版者的出版利益，也

尊重作者之于作品的地位。日本承认具备独创性的版式设计可以成为作品予以保护，这为我国版式设计

的重构也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4. 版式设计权的权利重构 

4.1. 版式设计类型化 

随着专业图书设计工作室的发展，现在图书的版式设计不再单纯地由出版社负责，与此同时版式设

计的复杂程度与表达性也有所增加，更多不同种类与用途的版式设计日益增多，将所有版设设计都纳入

版式设计权的范围显然不够合理。 
当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与意义脉络不能为抽象概念所掌握时，类型就成为一种补充思考手段[12]。版

式设计应当采取类型化，将部分版式设计认定为邻接权制度中版式设计权的对象，而附合作品构成要件

的，则认定为作品。 
如日本的做法，具备独创性且能脱离原作品而独立存在的版式设计，应当依据《著作权法》的规定，

认定其为作品。版式设计的独立性在日本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得到了证明。当前，在部分特殊类型的图书

中，如字典、乐谱，对于作品内容的排版与设计对于图书的使用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也能足以表达出足

够的独创性，那么一旦该版式设计能够脱离原作品得到固定，就应当认定为作品。 
版式设计一旦被认定为作品，则不必受版式设计权的专有控制，而是受到作者著作权的专有控制。在版

式设计的设计者与出版者不是同一主体时，如出版社委托专业的图书设计工作室进行设计时，这时工作室成

为作者，反而能对版式设计进行专有控制。不过在当前的出版实务中，图书设计工作室通常依据委托合同将

版式设计的各类许可授予出版社并基于此获得报酬。所以就算版式设计被认定为作品，只要通过双方的约定，

出版者同样可以实现对版式设计的专有控制，而设计者也能从中获取报酬，也足以实现利益平衡。 
对于不能认定为作品的版式设计，通常为简单的排版设计，如对于小说的文字排版。这种版式设计

一方面设计的投入成本并不高，另一方面它本身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读者的阅读观感。这类版式设

计则应当纳入版式设计权的控制对象之中，使得出版者能够对自己的出版物有着最基础的专有控制。 

4.2. 完善出版者权利体系 

版式设计权陷入维权困境也源于，当前我国法律缺少将出版者作为市场主体保护的出版者权利体系，

反而在法律框架中，仍然将出版者视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事业单位。 
在其他国家，专有出版权作为出版者权的核心内容。出版者可以凭借专有出版权取得对出版物的专

有控制，某种程度上足以对抗作者。而我国的专有出版权条款只是一种对复制权与发行权许可的提醒性

规定，并不直接设立权利。于是版式设计权被迫承担了专有出版权的功能定位，使出版者得以成为诉讼

的适格主体介入涉及自身出版物的纠纷之中，但在司法上这种做法同样饱受争议。 
版式设计权的权利是围绕着保护版式设计的专有使用而构造的，而非维护出版物的专有出版。为了

使版式设计权不被误用，就必须要完善我国的专有出版权构造。 
当前专有出版权的法律属性不明，依据法律规定专有出版权基于合同的约定而产生，理应属于合同

权利。与版式设计权相同，专有出版权规定在以邻接权制度为主的章节中。但邻接权属于法定权利，自

然是一种绝对权[19]，但专有出版权却不具备绝对权的性质，这在立法上就表现出了逻辑冲突。 
为了消除立法上的矛盾，专有出版权应当作为一种法定权利，就如同日本法制度上的“出版权”，

直接基于法律产生，但同时也应当允许当事人排除这种法定权利。出版者可以基于该法定权利成为适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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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而非以版式设计权权利人的身份。 

4.3. 引入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调整 

恶意的出版者盗用其他出版者所专有的版式设计，往往还会采取模仿图书出版类型以及装帧设计为

了使读者产生混淆。 
当前实务中，出版者间的纠纷也往往是由不正当竞争行为所引起的。当前法律只采用著作权制度进

行规制，显然已有不足。在国际上，英国法上版面布局专有权的出现正是出于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需

要，而美国法更是只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规制。 
引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方法，能够更好地衡量侵权人与权利人之间的损害责任，从而更好地维护市

场正常竞争。在现实中，绝大部分的版式设计并不能对图书的销售起到影响，换而言之即使一部图书的

版式设计被其他出版者恶意盗用，实际上也可能不会对原出版者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而出版者权本身

是为了维护出版者在其出版物的出版和传播上所付出的人力和资金所设立的，一味地强调邻接权的保护

方法，反而可能会使得专有设计权人滥用该权利，比如其本身并没有因为版式设计被盗用受到经济损失，

但仍基于此提出补偿经济损失的诉求。 
同时，当前的著作权法并没有将版式设计权的专有控制范围扩大至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之中，若纸质图

书被人在无许可的情况下在网络上传播出版，出版者基于邻接权就无法实现救济。当前国际上许多国家已

在立法中将出版者权的控制范围扩大至网络之中，随着信息网络的进一步发展，我国也有必要对这类行为

进行规制。虽然在学界，已有不少学者主张可以扩大版式设计权的控制范围至网络，可这种主张终究于法

无据。不过通过反不正当竞争的方法，出版者能够控制其出版物在信息网络上传播也能有足够的法律基础。 

5. 结论 

版式设计权在当前的实践中保护力度不足，但主张删除该权利必然无法适应现实的行业需要。从比

较法的角度出发，英国、日本和美国三国的相关法律制度，能为版式设计权的重构提供一定意义的参考。

在之后的立法中，势必要依据当前中国的行业现状完善版式设计权的构造。同样，既有的外国判例中，

有将版式设计认定为作品的，也援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经济法进行裁判的，这些创新做法同样值得我国

司法实践借鉴。 

注  释 

①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2)京 73 民终 2866 号民事判决书。 
② 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 1150 号民事裁定书。 
③ Baker v. Selden, 101 U.S.99 (1879) and Morrissey v. Procter & Gamble Co., 379 F.2d 675 (1[st]Cir.1967). 
④ UK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1956), Art.15(3). 
⑤ G. Ricordi & Co. v. Haendler, 194 F.2d 914 (2d Cir. 1952). 
⑥ E.P. Dutton Co. v. Cupples, 117 App. Div. 172, 102 N.Y.S. 309. 
⑦ 日本《著作権法》第八十条。 
⑧ 東京地裁平成 5 年(ネ)第 3528 号。 
⑨ 東京地裁平成 7 年(ワ)第 527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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